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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46号鸿基大厦4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

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

8

21,679,055

21,679,055

48.8267

48.82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凯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冯云彪先生，董事王利民先生，独立董事

李湛先生，独立董事白玉芳女士因公务原因未现场出席会议，以通讯方式参加；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孟曦东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679,05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679,055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679,055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679,055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679,055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679,055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确认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51,462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确认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643,393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679,055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679,055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
薪酬确认及 2024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
薪酬确认 2024 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实
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
案》

《关于制定公司会计师事
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5,800

115,800

115,800

115,800

115,8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7、8、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伟丽律师和包挺昱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88229 证券简称：博睿数据 公告编号：2024-030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4年 5月 17日上

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10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科园南路1号海特国际广场3号楼1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万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178,499,575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24.0936％。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独立董事任治新先生因个

人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汪华律师、薛祯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11,233,3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15.014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 人，代表股份 67,266,19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0795％。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人，代表股份3,985,5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0.53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人，代表股份 175,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237％。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9人，代表股份 3,810,0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0.5143％。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取消

提案的情况。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提案1.00《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307,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4％；反对180,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10％；弃权 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93,4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801％；反对180,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213％；弃权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86％。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提案2.00《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307,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4％；反对180,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10％；弃权 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93,4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801％；反对180,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213％；弃权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86％。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提案3.00《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307,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4％；反对180,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10％；弃权 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93,4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801％；反对180,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213％；弃权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86％。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提案4.00《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307,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4％；反对180,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10％；弃权 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93,4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801％；反对180,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213％；弃权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86％。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提案5.00《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319,3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0％；反对180,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05,3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4787％；反对180,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2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提案6.00《关于公司2024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319,3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0％；反对180,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05,3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4787％；反对180,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2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提案7.00《关于公司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319,3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0％；反对180,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05,3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4787％；反对180,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2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审议通过。

提案8.00《关于2024年度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5,405,6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667％；反对 3,093,8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733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3731％；反对3,093,89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626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审议通过。

提案 9.00《关于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261,4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28％；反对18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05,3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4787％；反对180,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2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并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扣除已回避票数）的1/2以上通过。

提案10.00《关于公司聘任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307,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4％；反对180,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10％；弃权 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93,4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801％；反对180,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213％；弃权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86％。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提案11.00《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5,378,7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517％；反对 3,120,7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748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4,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6981％；反对3,120,79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8.301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提案12.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324,1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17％；反对175,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10,1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991％；反对175,4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汪华律师、薛祯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及作出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经出席现场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18日

股票代码：002023 股票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2024-017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
于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会议上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

参与度，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要求，本次
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下午2: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镜水路1016号（群贤路交叉口）公司

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会议。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5月 17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至2024
年5月1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虞阿五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股东
根据现场会议登记资料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下同）情况如下：
1、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人，代表公司股份280,224,

47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3.07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3人，代表公司股份 279,694,875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52.973%。
3、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人，代表公司股份529,60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0.100%。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8人，代表公司股份529,70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0.100%。
以上股东均为出席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2024年 5月 1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虞阿五先生主持；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会议通知”

中列明的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并按有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
计票、监票，其中，网络投票的结果，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进

行确认。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了有效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014,9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24%；反对票

为209,1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2%；弃权票为400股，占参加
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32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60.44931%；反对票为 20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39.47517%；弃权票为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7551%。

2、《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014,9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24%；反对票

为209,5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76%；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
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32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60.44931%；反对票为 20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39.55069%；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3、《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014,9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24%；反对票

为209,5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76%；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
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32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60.44931%；反对票为 20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39.55069%；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4、《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同意票为280,024,7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74%；反对票

为199,7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26%；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
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33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62.29941%；反对票为 19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37.70059%；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5、《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014,9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24%；反对票

为209,5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76%；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
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32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60.44931%；反对票为 20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39.55069%；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6、《关于制订〈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本议
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同意票为280,025,1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88%；反对票
为199,3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2%；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
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33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62.37493%；反对票为 1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37.62507%；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7、《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048,5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23%；反对票

为175,9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77%；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
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35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66.79252%；反对票为 17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33.20748%；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8、《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015,3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38%；反对票

为209,1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2%；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
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32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60.52483%；反对票为 20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39.47517%；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9、《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015,2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35%；反对票

为209,1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2%；弃权票为100股，占参加
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3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60.50595%；反对票为 20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39.47517%；弃权票为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888%。

10、《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内部决策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048,0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05%；反对票

为176,3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91%；弃权票为100股，占参加
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35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66.69813%；反对票为 17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33.28299%；弃权票为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888%。

11、《关于修订〈信息披露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048,5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23%；反对票

为175,9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77%；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
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35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66.79252%；反对票为 17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33.20748%；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1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同意票为280,015,2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35%；反对票

为209,2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5%；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
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3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60.50595%；反对票为 20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39.49405%；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1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同意票为280,015,1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31%；反对票

为209,2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5%；弃权票为100股，占参加
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32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60.48707%；反对票为 20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39.49405%；弃权票为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888%。

14、《关于制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048,1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09%；反对票

为176,3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91%；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
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35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66.71701%；反对票为 17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33.28299%；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15、《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048,1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09%；反对票

为176,3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91%；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

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35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66.71701%；反对票为 17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33.28299%；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文胜、马鹏瑞、余文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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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沙咀路8号绿景红树湾壹号A座16层诺德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

537,255,135

30.96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董事长陈立志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非独立董事许松青先生因工作原因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所有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6,883,435

比例（%）

99.9308

反对

票数

371,700

比例（%）

0.069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6,883,435

比例（%）

99.9308

反对

票数

371,700

比例（%）

0.069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6,883,435

比例（%）

99.9308

反对

票数

371,700

比例（%）

0.069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6,883,435

比例（%）

99.9308

反对

票数

371,700

比例（%）

0.069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6,883,435

比例（%）

99.9308

反对

票数

371,700

比例（%）

0.069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董事会经费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1,483,631

比例（%）

98.9257

反对

票数

5,771,504

比例（%）

1.074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6,883,435

比例（%）

99.9308

反对

票数

371,700

比例（%）

0.069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拟向金融机构申请2024年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1,691,931

比例（%）

98.9645

反对

票数

5,563,204

比例（%）

1.035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1,688,831

比例（%）

98.9639

反对

票数

5,566,304

比例（%）

1.036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决定公司短期融资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1,673,331

比例（%）

98.9610

反对

票数

5,581,804

比例（%）

1.039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1,467,531

比例（%）

98.9227

反对

票数

5,787,604

比例（%）

1.077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6,869,935

比例（%）

99.9283

反对

票数

385,200

比例（%）

0.071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6,867,335

比例（%）

99.9278

反对

票数

387,800

比例（%）

0.072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

7

8

9

10

13

议案名称

《公司2023年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24年年度
董事会经费预算
方案》

《关于公司2024年
年度套期保值业
务的议案》

《关于拟向金融机
构申请 2024 年年
度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关于2024年年度
对外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经营
层决定公司短期
融资事项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小额快速融资
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8,468,704

43,068,900

48,468,704

43,277,200

43,274,100

43,258,600

48,452,604

比例（%）

99.2389

88.1829

99.2389

88.6094

88.6030

88.5713

99.2059

反对

票数

371,700

5,771,504

371,700

5,563,204

5,566,304

5,581,804

387,800

比例（%）

0.7611

11.8171

0.7611

11.3906

11.3970

11.4287

0.7941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10，议案13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子威、梁严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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